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股份”或“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海立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海立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732 号文核准，公司向富生控股

等 44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51,351,351 股，发行价格为 7.40 元/股。公

司向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等 5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7,215,189 股，发行价格为 7.90 元/股。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公司总

股本为 866,310,655 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认购对象富生控股等 1 名法人及葛明、童柏生

等 2 名自然人承诺其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2015 年 8 月 12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12 日（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2、富生控股及葛明承诺在持有海立股份之股份期间，富生控股和葛明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海立股份、杭州富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生电器”）现有业务或产品相同、相似或相竞争的经营活动，包

括不以新设、投资、收购、兼并中国境内或境外与海立股份、富生电器现有业务

及产品相同或相似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与海立股份、富生电器发生任何

形式的同业竞争。富生控股和葛明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之



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富生控股和葛明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尽量避免或

减少与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

关联交易，将与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上市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海立股份章程的规定履行批

准程序；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

事任何损害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

则和海立股份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富生控股及葛明承诺，

在持有海立股份之股份期间，不会进行任何损害海立股份及海立股份其他股东利

益的活动；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海立股份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优先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海立股份及

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海立股份的资金、

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富生控股及葛明保证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如出现因富生控股及葛明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海立股份

或富生电器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富生控股及葛明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富生控股、葛明履行了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和规

范关联交易承诺。 

3、富生控股及葛明（以下称“承诺方”）2015 年签署《盈利补偿协议》，向

公司承诺：自富生电器本次重组完成当年起三年内（该三年为 2015 年、2016 年

及 2017 年，以下称“业绩补偿期”），富生电器在业绩补偿期间累计实际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不低于累计预测净利润总和，

即富生电器在业绩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4,241 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2017 年度盈

利预测合计金额 

2015-2017 年度合

计实现金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41 31,414.71 91.75%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出具的关于富生电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德师报（函）字（16）



第 Q0436 号，德师报（函）字（17）第 Q00454 号，德师报（核）字（18）第

E00160 号]，富生电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6,674.25 万元、9,469.82 万元、

15,270.64 万元，2015 至 2017 年度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1,414.71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91.75%，差额为人民币

2,826 万元。根据《盈利补偿协议》，承诺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后 30 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金额人民币 2,826 万元支付到公司指定的账户。公

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收到承诺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补偿金额人民币 2,826 万

元，承诺方对于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已按约定履行完毕。 

4、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及子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也未对其发生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2 日（因 2018 年 8 月 12

日为法定休息日，故顺延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上市流通）。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21,570,47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03%。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为 3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富生控股 88,228,885 10.18% 88,228,885 0 

2 葛明 33,263,890       

33,263,890 

3.84% 33,263,890       

33,263,890 

0 

3 童柏生 77,702              

77,702 

0.01% 77,702              

77,702 

0 

合计 121,570,477 14.03% 121,570,477 0 

四、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上市前股

份数量（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份数量（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88,228,885 -88,228,885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3,341,592 -33,341,592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1,570,477 -121,570,477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 

A 股 460,570,570 121,570,477 582,141,047 

B 股 284,169,608 0 284,169,6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44,740,178 121,570,477 866,310,655 

股本总额 866,310,655 0 866,310,655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海立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

行其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所做的股权限售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及盈利补偿；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海立

股份与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